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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月   日
填 写 说 明
 
一、《申报表》由参评单位〔中学（中职）、小学〕负责填写。

二、参评单位应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客观公正地反映学校在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工作中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绩。表中的“主要先进事迹”一栏系摘要填写。
三、填写《申报表》一律用电脑制作后打印而成。
四、本《申报表》由校方填妥后，连同《闽南文化进校园专项总结材料》一式五份及相关佐证材料（对照评选条件、提供能体现过程性工作的相关文件、校本教材、活动照片、新闻报道等）一起报送县（市、区）教育局初审，初审合格后于6月10日前上报泉州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市直学校直接报送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初审。
 
 
 
 
 
 

泉州市闽南文化传承基地学校申报表
	学校名称
	
	联系电话
	

	学校地址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县（区、

市）教
育局初

审意见
	县（市、区）教育局（盖章）             
                       2015年   月   日

	专
家
组
评
审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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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泉州市教育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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